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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轮候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实施《信丰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以下简称《合理布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进一步增强公信力，促进烟草零售点排队轮候的规范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信丰县烟草专卖局。
第三条  轮候制度指在实施数量调控的市场单元内，信丰县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发证机关”）遵循“退一进一”原则，根据申请办证的先后顺序进行分配办理名额的管理制度。

第二章  实施机关
第四条  申请人申请排队轮候的，由申请人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发证机关负责接收、审查。

第三章  信息公开
第五条  发证机关应及时公开市场单元零售点指导数量、排队轮候情况、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情况等有关信息。
第六条  发证机关应当提供咨询和投诉举报渠道，按《烟草专卖许可证件办理服务规范》答复咨询，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第四章  申请要求
第七条  排队轮候的对象为在实施数量调控的市场单元内提出申请且符合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包括本制度第十五条规定的特殊情形。
第八条  在实施数量调控的市场单元格内，申请人应在“烟草排队轮候服务”小程序上提交排队轮候申请，排队轮候顺序以小程序收到完整材料的时间为准。完整材料包括：申请表、工商营业执照、身份证明材料。
第九条  进入轮候后，申请人登记的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经营地址等登记事项应与实际经营情况相一致。
第十条  在申请主体、申请地址未发生实质变化的情况下，存在申请人信息书写错误、变更姓名、企业字号、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企业类型（个人经营/家庭经营/个人独资企业）及申请人死亡后由其父母、子女、配偶继承排队序号等情形的，应当在到号前填写《排队轮候申请登记信息变更确认表》并向发证机关申请作出相应修改。

第五章  办理程序
第十一条  当申请人经营场所所在辖区市场单元的排队人数多于可办额度数时，且不符合第十五条规定的特殊情形直接提出申请的，发证机关应对其提交的新办申请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并引导申请人进入排队轮候。
第十二条  申请人成功进入排队轮候的，发证机关应采用预留联系方式告知申请人当前轮候号码。
第十三条  申请人排队到号且在收到办理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提出新办申请的，发证机关应按法定程序进行办理。申请人逾期未提出新办申请或在三个工作日内按照其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通知的，则自动视为放弃申请，由下一位排号人递补申请。
第十四条  发证机关应当将排队轮候相关材料存档备查，保存期为3年。

第六章  特殊情形
第十五条  属于《合理布局》中不受市场最小单元格可新增零售点数量限制的情形，不进行排队轮候，符合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条件的，可以直接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结果不计入当期可新增零售点数量，直接计入本单元格下期现有零售点数量。
第十六条  因发证机关操作失误而过号，需要申请恢复排队信息的，应在1个工作日内将原排队信息、取消排队的时间、恢复排队申请等材料上报至上级主管部门。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申请人在排队轮候期间擅自从事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取消其排队轮候资格。
第十八条  申请人通过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轮候资格的，取消其排队轮候资格。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办理排队轮候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信丰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2025年12月15日起施行。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信丰县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轮候制度》同时废止。


排队轮候申请登记信息变更确认表
	申请人：
	
	个体工商户/企业名称：
	

	市场单元：
	
	经营地址（门牌号）：
	

	排队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变更类型
	变更前信息
	变更后信息

	□申请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号码：

	
	变更原因: 
□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
□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变更
□原排队申请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直系亲属在原申请经营地址继续提出申请（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其他：

	□因客观原因导致的社会信用代码变化
	
	

	
	变更原因:
□实际经营主体不变的情况下，仅变更社会信用代码
□其他：

	□个体工商户/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组成形式)
	
	

	
	□个体工商户在个人经营与家庭经营之间变更
□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独资企业之间变更

	□经营地址名称变化（实际经营地址未变）
	
	

	□联系电话
	
	

	□其他信息：
	
	


申请人签名：                       日期：            
行政机关执法人员（2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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